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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 

100年 7月 6日第 41次行政會議通 

108年 10月 23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09年 7月 22日 108學年度第 20次行政主管會議通過 

109年 07月 22日馬學務字第 1090004836號 

114年 04月 30日由校務會議授權統一修改學校全銜 

114年 7月 23日馬學秘字第 1140006464號公告 

壹、依據： 

一、教育部「各級學校校園災害管理要點」暨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

通報作業要點」。 

二、行政會議通過「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管理要

點」。 

貳、目的： 

    為使校園災害防範於未然，做好危機管理各項作為，有效降低天然及

人為災害造成之傷害與損失，積極構建「校園災害管理機制」模式，以因

應各類災害及復建，營造安全無虞學習環境。 

參、執行構想： 

    建立校安中心組織體系，透過編組強化分工，並對校園潛在災害先期

分析，預採防制作為，減低災害發生之可能，以維護校園安全；並整合社

會資源，依「減災」、「整備」、「應變」、「復原」四階段，磨練處置能力，

及檢測平時協調機制與校安通報系統，俾利突發狀況發生時，能依訂定之

作業方式，採取至當措施降低災損，期能有效處理校園災害事件，以維護

學生安全。 

肆、本校權責： 

一、訂定本校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 

二、整合學校、社區之特性與資源，設立「馬偕醫學大學校園安全暨災害防

救通報處理中心（以下簡稱校安中心）」；校安中心體系表，如附表一 

三、納編相關成員編成指揮督導組、作業管制組、支援協調組（含新聞組、

輔導組）等，平時負責校園災害之減災、整備事宜並研訂應變及復原計

畫，當校園災害發生時，視狀況召開校安會議，以有效處理校園災害事

件，維護學生安全；校安中心編組職掌表，如附表二。 

伍、校安會議召開時機： 

http://www.tyai.tyc.edu.tw/std/附件一本校校安中心體系表.doc
http://www.tyai.tyc.edu.tw/std/附件二本校校安中心執掌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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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體山難、海難、重大車禍、大規模傳染性疾病、中毒及火災等意外事

件及重大天然災害等事件。 

二、集體性校園暴力傷害、嚴重抗爭或外力破壞。 

三、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後，災情有擴大之虞時。 

陸、災害管理分類： 

一、天然災害：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 

二、人為災害：火災、溺水、食物中毒、毒性化學物災害、傳染病、重大交

通事故、休閒運動傷害、實驗實習傷害、自殺自傷、人為破壞失竊事件

、校園侵擾事件、性侵害事件、學生山難及其他人為所造成之傷（損）

害行為。 

陸、階段作為： 

一、減災階段：  

    對曾經發生或潛藏容易導致校園災害發生之起源點，實施檢討分析

與評估，擬定減災分析報告與減災計畫。依據計畫完成預算編列，對老

舊建築物、各項設備檢查、補強，建立防災資訊網及救災支援網路，並

做好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期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情擴大；本校潛

在災害分析表，如附表件三。 

二、整備階段： 

    為有效執行緊急應變作為，各學術、行政單位應於本階段先期完成

各項事前準備工作，如防災組織編成、應變計畫策定（包含應變流程、

人員訓練、模擬演練等）、災害防救物資（器材）儲備，及人員避難、疏

處場所；本校減災計畫，如附件一。 

三、應變階段：  

    啟動校安中心機制運作，依編組體制召開決策委員會議，期以有效

編組，快速之決心指導，掌控災情，以最妥善之方式運用可用之人力、

物力遂行救援工作，以防災情擴大，並為復原工作完成前置籌備；本校

應變計畫，如附件二。 

四、復原階段： 

    根據災情實施復原重建工作，其重點事項包含災情勘察與鑑定，硬

體設施復原重建、復建經費籌措及受災師生安置，捐贈物質、款項分配

與管理、救濟金之發放、受災人員心理諮商輔導、復學、復課與復原等

工作。 

http://www.tyai.tyc.edu.tw/std/附件四本校檢災計畫04..doc
http://www.tyai.tyc.edu.tw/std/附件四本校檢災計畫04..doc
http://www.tyai.tyc.edu.tw/std/附件七本校應變計畫0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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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一般規定： 

一、「校安中心」為本校校園災害管理機制之運作平台，平時校安中心機制未

啟動時，負責校安事件通報作業，啟動後納入作業管制組作業。 

二、各編組人員依分工職掌，完成相關計畫與整備，並與民間相關單位完成

必要之支援協定。 

三、律定每年九月為「校園災害管理教育宣導月」，並規劃每學年至少實施一

次防災教育宣導及演練。 

四、每學年校安中心「校安會議」併交通安全會議召開乙次，以落實校園安

全執行成效；遇重大突發狀況（事件）時，依會議召開時機，召開緊急

會議。 

五、校安中心已結合地方相關防災單位，並建立通聯網路。 

六、各單位應依減災計畫逐年編列預算充實防救災物資及器材之儲備。 

七、校安中心值勤狀況，由值日官記載於「值勤工作日誌」內備查。 

八、本計畫經行政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一、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校安中心體系表 

二、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校安中心編組職掌表 

三、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潛在災害分析表 

四、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緊急應變流程表 

附件： 

一、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減災計畫 

二、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應變計畫 

附圖： 

校園緊急聯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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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校安中心體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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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校安中心緊急應變編組職掌表 

組別 職 稱 編組人員 工 作 職 掌 

 

指 

揮 

督 

導 

組 

召集人 校 長 指揮督導校園各類「緊急應變」狀況指導處理之事宜 

副召集人 教 務 長 襄助召集人指揮督導校園各類「緊急應變」狀況處理事宜 

組 員 學 務 長 
負責校園各類「緊急應變」狀況，指導、管制及處理事宜 

組 員 總 務 長 

 
 

作 

業 

管 

制 

組 

組 長 學  務  長 指揮督導組之指示負責校安中心作業管制組事宜 

組 員 校安人員 任校安中心之輪值，處理各類「緊急應變」狀況 

組 員 駐衛保全隊長 執行校園安全、交通管制與處理臨時事故等事宜 

組 員 生輔組 任校安中心之輪值，各類「緊急應變」狀況事件處理 

組 員 衛保組 執行疾病、疫情、護理、醫療後送協處 

組 員 系 所 主 管 負責系所校內（外）人員、設施協處 

支 

援 

協 

調 

組 

組 長 總 務 長 指揮督導組之指示負責校安中心作業管制組事宜 

副組長 營繕組 執行相關硬體設施、水電協調及處理事宜 

組 員 事務組 執行各類「緊急應變」狀況各項設施協調及處理事宜 

組 員 人事室主任 負責各類「緊急應變」狀況人事及行政支援協處 

組 員 會計主任 負責各類「緊急應變」狀況經費及行政支援協處 

組 員 資訊中心主任 協助各類「緊急應變」狀況網路通聯與訊息發布 

新 

聞 

組 

組 長 主 任 秘 書 遇「緊急應變」狀況，成立新聞組對外發言及協處事宜 

副組長 秘       書 協助成立新聞組對外發言及協處事宜 

組 員 秘       書 協助成立新聞組對外發言及協處事宜 

輔 

導 

組 

組 長 心理諮商中心主任 遇「緊急應變」狀況，成立輔導組及心理諮商輔導事宜 

副組長 校牧室 執行各類「緊急應變」狀況時靈性關懷輔導 

組 員 輔導員 協助成立輔導組及心理諮商輔導事宜 

 

遇校安事件時新聞處理與心理諮商

線 

指揮管制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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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潛在災害分析報告表 

致災源 類別 致災點 潛在災害分析 預估災損 減災策略 

天 

然 

災 

害 

地震 全校 

校舍未居新竹斷

層帶上，具潛在

危險 

1.建物倒塌毀損 

2.電力系統毀損 

3.火災 

4.人員傷亡 

1.加強建物耐震強度，持

續實施防震演練。 

2.供電系統整備；增加消

防設備、加強急救訓練。 

風災 全校 

每年 7-10月為颱

風季節 

1. 建物受損 

2. 樹木倒塌 

3. 電力系統毀損 

4. 人員傷亡 

1.注意颱風訊息，事實加

強防颱措施 

2.適時整修、固定樹木 

3.預置緊急照明設備、加

強急救訓練。 

水災 各大樓 

道路、各大樓地

下室積水 

1. 人員受困、傷亡 

2. 設備器材受損 

1.加強溝渠疏通，適時巡

查各區域 

2.加強設備器材維護 

人 

為 

因 

素 

交通安全 校門 

校門口交通複雜

且學生多騎機

車，易發生車禍 

人員傷亡 1.加強交通安全教育 

2.交通尖峰時間增派管制

人員 

火災 各大樓 

消防逃生設備不

足，發生火災

時，無法有效支

援救災 

1. 人員傷亡 

2. 建物設備器材受損 

增加消防設施 

1. 加強防火教育 

2. 依規定實施消防檢查 

外力侵入 全校 

校區開放亦遭受

有心人士侵入、

破壞 

1. 人員傷亡 

2.設備器材受損 

1. 落實校園巡查 

2. 增設監控系統 

3. 加強學生安全教育 

衛生安全 全校 

外食人口多，易

發生食物中毒及

傳染流行性疾病 

人員疾病 1. 配合有關單位改善校

園週邊環境 

2. 注意相關訊息並適時

公告 

3. 加強衛生檢查，定期實

施消毒作業 

自我傷害 個人 

學生欠缺自我情

緒管理，學業感

情壓力易造成字

傷事件 

人員傷亡 1. 加強生命教育，過濾特

定人員實施關懷措施。 

2. 經常與學生保持聯

繫，以了解學生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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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緊急處理事件流程表 

 

 

 

 

 

 

 

 

 

 

 

 

 

 

 

 

 

 依據校園災害管理實施計畫執行緊急應變及

復原工作，並於事件處理完成後召開災害檢討

會紀錄備查。 

法規通報級事件 
（有引發媒體關注之虞） 

發生校安事件 值勤人員 
掌握校安事件全程狀況：人、

事、時、地、物、如何、為何 

召開校安會議 

 

緊急事件 

判斷校安事件等級 

至現場 

瞭解實況並協助處理 

依據校安會議決議及校園

災害管理實施計畫執行緊

急應變及復原工作，並於事

件處理完成後召開災害檢

討會紀錄備查。 

立即向學務長、
校長報告，應於
獲知事件 2 小時
內利用校園事件
即 時 通 報系 統
（簡稱即時通）
上網通報教育部
校安中心，並持
續掌握災損管制
與回報。 

實施處理並利用

校園事件即時通

報系統（簡稱即

時通）上網通報

教育部校安中心

（法規通報事件

24 小時內；ㄧ般

校安事件72小時

內）並於事件處

理完成後紀錄備

查。 

法規通報事件 
 

ㄧ般校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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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校園安全災害管理實施計畫-減災計畫 

壹、依據：依校園安全現況分析，就本校內外環境，易影響校園安全因素，實施預防措施。 

貳、目的：就可能危害校園及學生生命安全的因素，採取事先的預防及改善，以減少或減輕

人為或天然災害所造成的危險。 

參、執行構想：藉事前調查、宣導、編列預算等作為，就各項危害校園安全等因素，加以防

治，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 

肆、具體作為： 

一、針對校園及週邊地區，分析可能發生的危安因素，建立學校潛在災害分析其發生原因，

與可能之危害，作為防災宣教、設施補強或預算編列等參考依據。 

二、針對建築物安全檢查、消防器材維修等，編列預算，事先掌握可能造成之危安因素，

以減低校園災損。 

三、運用新生訓練、防災演練等時機，宣導災害防救要領，定期舉行住宿生、寄宿生座談

與訪查，並邀集專家學者，實施各項安全講座，增加全校教職員生災害應變能力。 

四、列管學校防災設施器材，並建立學校週遭醫療院所、警察、消防機關等聯繫管道，以

利災害發生時，可儘早獲得鎖須知支援，提升整備及應變效能。 

五、建立學生基本資料建立。（含住宿生名冊） 

六、完成地區資訊媒體聯絡基本資料。 

七、完成校園安全緊急連絡電話表。 

伍、執行重點： 

一、防火、水、風災、地震： 

   （一）防火災： 

1.利用相關課程配合實施防火安全教育，強化宣導，使學生認識火災的可怕，做到人人 

防火、處處防火之要求。 

2.完成救護防災編組，平時實施任務訓練及配合民防訓練實施演練，以期能在火警時執

行任務，發揮消防功能。 

3.滅火器掛於明顯及易取得之處，並標示有效期限；利用學校防護團訓練、防災演練時

指導全校師生正確使用。 

4.禁止使用汽油燃燒物品或清洗機具。 

5.住校生禁止於宿舍內私裝插座及違規使用電器與爆竹等易燃物品。 

6.建立防火系統、警報信號，時時提高警覺。 

(二)防水災： 

1.平時宣導學生養成不亂丟雜物、垃圾習慣，並經常清理溝渠，保持排水系統暢通。 

2.利用機會教育灌輸學生相關水災防範措施等知識。 

(三)防風災： 

1.平時作好防颱準備，完成救護防災編組，隨時做好防颱救災工作。 

2.颱風前夕檢查教室、宿舍門窗，並請總務處負責全校性之安全防護。 

(四)防震： 

1.平時利用學校網站、錄影帶、媒體資料、文宣資料等廣為宣導。 

2.房舍、教室定期檢查，按建築年代、目前狀況、受震後損壞情形，實施徹底檢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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繕及加固。 

3.建立師生及家長有正確的防震觀念，建立正確觀念。 

二、交通安全與事故處理（配合交通安全實施計畫）： 

（一）每學期開始利用新生始業輔導活動時，宣導交通安全教育，使學生建立交通安全 

      觀念。 

（二）利用學校網站將校內、外重大交通事故列為案例，向學生分析事故原因及帶來的 

      慘痛後果，叮嚀學生注意防範。 

（三）蒐集相關車禍資料、圖片、影帶，配合宣導，使學生能從血的教訓中，更加重視 

      交通安全。 

（四）學生放長假前，寄發假期注意事項聯繫函，叮嚀注意交通安全。 

（五）發生交通意外事件時，將通知導師、衛保組、系主任共同協助處理。 

三、預防飲食中毒： 

（一）學校飲用水之水源、飲水機，定期實施衛生安全檢查。 

（二）宣導學生保健教育教育，培養良好之飲食習慣，不在路邊進食、不購買過期食品、

飲料，不在劇烈運動後立即飲用冰品。 

（三）加強對餐廳營運廠商實施安全衛生檢查，以確保師生飲食安全。 

四、預防竊盜： 

（一）加強學生生活品德及法律常識教育，端正學生行為、激發學生榮譽心，並使學生

由知法，進而守法。 

（二）加強學校週邊阻絕措施，重要處所設置緊急連絡電話，偏僻地點設置照明設備，

嚇阻不法活動。 

（三）加強門禁管制，強化夜間警衛巡邏，重點時機協請派出所警員，加強校園週邊巡

邏，維護校園安全。 

（四）各辦公處所嚴格鑰匙管制，下班時檢查門窗及上鎖，重要儀器、設備，加裝防盜

警報系統，確保財產安全。 

（五）利用相關課程及適當時機，提醒學生謹慎保管貴重物品，財不露白、身上不攜帶

過多錢財，離開教室或宿舍時，應將門窗關妥上鎖。 

五、預防溺水： 

（一）勸導學生不在危險海域戲水，不到郊外溪流、深潭或未經開放、無警戒標誌、救

生員之海濱游泳、捕（釣）魚，以策安全。 

（二）學生外出旅遊、露營等活動應由指導老師帶隊，負責安全維護，並嚴禁學生至河

流、沼池下水游泳。 

（三）利用體育課時機教導學生游泳安全、注意事項急救溺處理要點。 

六、預防山難： 

（一）利用適當時機宣導登山安全注意事項，提醒學生注意安全。 

（二）提醒學生辦理登山活動時，應事先完成相關手續，並向學校提出具體登山計畫，

經申請核准後列入管制。 

（三）出發前除注意隊員體能並準備隨身應用裝備，如禦寒衣物、照明設施、口糧、急

救藥品、收音機、指北針、地圖及其他個人用具。 

（四）出發及返回確實時間、地點路線應詳盡告知學校、家人及有關人員，俾使有效掌

握登山安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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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預防暴力鬥毆、抗爭： 

（一）隨時注意提防學生攜帶危險物品。 

（二）加強學校門禁管制，防範不良份子入校滋事。 

（三）強化生活輔導，確實了解學生動態，以防止學生發生鬥毆事件發生。對於有暴力

傾向、個性衝動學生，多予以愛心感化，隨時追蹤輔導。 

（四）引導學生正常交往活動，防止學生因感情受挫，飲成自我傷害或暴力侵犯行為。 

加強校外賃居生之訪視輔導工作，並與學生家長、房東保持聯繫，防範暴力或意

外情事發生。 

（五）鼓勵學生從事正當休閒活動，提醒勿涉足出入份子複雜之電玩店、網路電、KTV、

地下舞廳、酒店等場所。 

八、自我傷害： 

（一）運用相關活動邀請學者專家演講，教育學生尊重生命。 

（二）整體掌握學生生活狀況，找出高危險群學生，加強關懷與輔導。 

（三）協助學生發展情緒處理、問題解決及尋求協助能力，以增強其因應壓力的能力。 

（四）妥善運用學生幹部、輔導志工，適時通知相關單位。 

（五）任課老師、導師、諮商師、訓輔人員及教官與家長密切聯繫，形成校內支援網路，

提供學生必要支援。 

（六）建立校外支援網路，如生命線、地區精神科專科醫生或心理諮商師，適時提供資

源協助。 

九、性騷擾與性侵害： 

（一）加強門禁管制、校園巡邏，確實掌握進入校園之人員，確保校園安全。 

（二）裝置校園安全監視系統及加強校區照明設備，避免產生死角。 

（三）建立警民聯防系統，協調警察、治安機關加強校園週邊之巡邏工作。 

（四）執勤人員於課後、假日加強校園巡查，注意校內學生活動安全。 

（五）運用相關課程實施性別教育，加強學生對性別關係正確認知，並輔導其建立合宜

的異性相處。 

（六）運用相關活動邀請學者專家演講，以「性別平等」為主題，建立正確觀念。 

（七）若發生性騷擾與侵害事件時，將該案件移到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並依照本 

      校性侵害/性騷擾申請調查流程進行處理。 

十、外力侵入校園： 

（一）平日實施學生互助合作、相親相愛及宣導各種應變訓練，嚴格實施門禁管制，並

加強各項防護阻絕設施，以防止外力隨意侵入。 

（二）裝置校園安全監視系統，加強校區照明設備，避免產生校園死角。 

（三）上、放學及午休、課間休息等重點時間，劃定安全責任區，加強校園週邊巡查工

作。 

（四）協調警方經查派員至學校週邊，實施定時或不定時巡查，以嚇阻外力侵擾校園。 

（五）設立警民聯防系統，俾發生事故時，能獲得警方及時支援。 

（六）注意掌握學生校外交往與活動情形，當學生發生糾紛時主動協助處理，必要時通

知學生家長到校協助處理。 

（七）建立宣導案例，檢討各項安全措施，預防意外事件發生。 

十一、爆裂物及不明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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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時蒐集有關爆裂物、不明氣體相關資訊，配合課程或利用適當時機加強宣教，

提高全校師生安全警覺，遇有可疑物品、氣體，立即反映，防止事故發生。 

（二）加強門禁管制工作，落實會客登記，以防止不良份子滲入校園進行破壞。 

（三）明確安全責任區，重點責任區（實驗室、工廠等地）應有專人負責管理，並加強

安全防護措施及巡查。 

（四）實施定期、不定期安全檢查，防止學生將爆裂物或危險物品帶入校園。 

（五）定期舉辦各項安全防護及自衛編組演練，訓練教職員生具備必要之防護知能。 

十二、傳染性疾病 

（一）定期實施全校性環境消毒作業。 

（二）每日實施環境整潔工作。 

（三）培養全校教職員生正確之衛生習慣。 

（四）疏通穢物、污水排放，避免留置。 

陸、支援協調： 

一、有關校園安全門禁管制，請總務處及學務處協調加強校園安全巡查。 

二、由總務處負責年度學校基本防護團訓練，增強教職員生災害應變能力。 

三、與三芝鄉警察局簽定支援約定，協助解決校園週遭衍生之危安問題。 

柒、一般規定 

一、有關學校建物、設施，請總務處於年度編列相關經費整修與籌設。 

二、事前各項資料蒐整，請各業管單位先行完成，如有最新資料請即及時更新。 

捌、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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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校園安全災害管理實施計畫-應變計畫 

壹、依據：針對校內外影響校園安全致災源及致災點，訂定相關應變作為，以減少災害損失。 

貳、目的：發生緊急狀況時，盡一切手段與方法，以減少生命財產之損失。 

參、執行構想：依事件等級適時召開校安會議，隨時掌握災情並完成通報，適時指導避難與

受災搜救，妥善運用救援物資，降低災害程度，儘早籌畫完成各項復原措施。 

肆、具體作為： 

一、事件發生時，立即封鎖現場，迅速引導學生進行避難與疏散。 

二、視事件等級及其發展，建請校長召開緊急小組會議，進行研討及責任分工，有效執行

救災措施，適切掌握事件發展，減低災害損失。 

三、隨時掌握災情與通報，適時協助避難與受災搜救，統籌運用學校現有防災、救災裝備

及獲得之救援物資，嚴密規畫需求優先順序，發揮最大效能。 

四、校安事件如引發媒體關注，應由發言人適時發布新聞稿，統一對外說明，避免猜一造

成更大傷害。 

五、救災告一段落後，建請校長召開校園安全災害管理作業小組會議，檢討修訂預擬之復

原措施，針對災損鑑定，復原預算編列與執行，學生復學、復課及受災學生安置、就

學援助等研擬具體措施，並律定管制時程，以便復原工作迅速有效，降低災變之衝擊。 

六、必要時協請具有相關專業人士，支援學校救災復原工作。 

伍、執行重點： 

一、防火、水、風災、地震 

（一）防火警： 

1. 封鎖現場，禁止閒雜人等於火場逗留。 

2. 火災發生時先行通知總務處實施裝備、書籍及資料文件搶救及初步消防。 

3. 電話通知 119（地區緊急醫療網）及附近支援單位，實施滅火及傷患救護工作。 

4. 開設臨時救護站，收容、救護傷患。 

（二）防水災： 

1. 颱風侵襲或豪大雨期間造成水災，應勸導學生疏散至安全地區。 

2. 水災期間提醒學生切勿在外逗留，以免發生危險。 

3.水災後請總務處清除污物及噴灑消毒劑，學務處負責學生衛生安全檢查，防範傳

染疾病發生。  

（三）防風災： 

1. 成立防颱處理中心，接獲颱風警報後，隨時提醒學生做好應變準備。 

2. 協調學校餐廳預先儲備飲食及必要之民生物資。 

3. 颱風期間嚴禁學生在外逗留，以免發生危險。 

4. 颱風過境造成之傷害，立即搶救、慰問受難學生、員工，總務處派員清理校園。 

（四）防震： 

1.地震發生時利用廣播器，通知學生於教室、寢室內就近於樑柱下，實施緊急避難，

當地震停止時，經教授老師指導學生關閉教室、寢室內電源，立即迅速疏散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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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至操場集合清查人數。 

2. 教職員即刻攜帶重要文件，關閉門窗進入指定避難位置。 

3. 請總務處相關人員，派員關閉門窗、水源、電源，並熄滅火源。 

4. 防護團各任務分隊立即展開工作，隨時注意意外事件發生並予以即時搶救。 

5. 地震停止後，清查受損建築物與整修，盡速恢復水電供應，進行校園整理與恢復。 

二、交通安全予事故處理： 

（一）發生車禍事件，立即將傷患送醫，並連絡學務處、輔導室與校牧室。 

（二）如於外地發生事故，則協請該地區校外會先行派生輔組了解狀況，協助處理，並

儘速派員趕往現場。 

（三）會同警方及當事人完成筆錄，釐清責任歸屬。 

（四）如有需要，協助學生辦理住院、出院手續。 

（五）協助學生處理平安保險及醫療照顧事宜。 

三、食物中毒： 

（一）發現學生中毒事件，立即送醫急救。 

（二）安排事務組及衛保組人員帶領學生駐院照顧病患，直至學生家長到院處理為止。 

（三）立即過濾清查是否有學生先行返家或返回宿舍、賃居處所之學生，避免漏失，確

定安全無虞。 

（四）確實掌握中毒學生姓名、症狀、病情、送醫之醫院、病房、床號、送（出）醫院

時間等資料，以利管制。 

（五）請支援組蒐集相關物證：留存食物、嘔吐物、排泄物，妥善保存送相關單位檢驗。 

（六）立即派員前往廠商所在地，突檢其廚房環境衛生。 

（七）針對未中毒、中毒送醫學生實施心理調適，掌握後續心理追蹤。 

（八）擬定新聞稿，統一對外說明。 

（九）對廠商採取民、刑事法律訴訟。  

四、竊盜： 

（一）封鎖現場禁止人員進入，保持現場完整以利後續偵辦。 

（二）清查財物損失。 

（三）鼓勵學生勇於檢舉竊盜不法行為。 

（四）過濾可疑人員，提供辦案員警參考。 

（五）加強門禁管制。 

五、山難： 

（一）提醒學生登山途中發生事故時，要沉著應對，妥善處理，一切措施以安全為主。 

（二）發生山難時，應即查明出事地點及經過情形，召開緊急會議，研商營救措施並連

絡學生家長，陳報教育部校安中心。 

（三）向就近隻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案，協請支援，並於校內成立山難救援中心，必要

時派員至出事地點協助救難。 

六、暴力鬥毆、抗爭： 

（一）立即通知警察機關派員處理。 

（二）加強學校門禁管制，嚴禁外人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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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能力許可狀況下，先行將鬥毆、抗爭人員分離，以免事態擴大。 

（四）如有受傷人員，先行送醫並確認送醫地點、人員姓名及傷勢。 

（五）協助警方了解責任歸屬、後續醫療賠償等問題。 

（六）針對參加鬥毆、抗爭學生進行了解與輔導，避免後續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七、自我傷害： 

（一）學生發生自我傷害，應立即反映災害管理作業小組並迅速到達現場，並通知導師、

諮商師、教官、家長會同處理。 

（二）將受傷學生盡速送醫救治，並維持現場完整，以利檢警蒐證。 

（三）向全校師生說明事實經過，並對受影響學生與群體同儕實施心理諮商。 

（四）對大眾新聞媒體採訪，由發言人統一對外發言，由危機處理小組議決，善後各項

有關事宜的處理。 

八、性騷擾與侵害： 

（一）性騷擾或侵害案件發生，應循性別平等委員會系統，妥慎處置並完成通報。 

（二）受害學生應予保密，避免二次傷害。 

（三）加強宣導學生注意自身安全，並加強安全巡邏，避免後續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四）協助警方辦案，並協助學生家長循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九、外力侵入校園： 

（一）立即通知警方派員處理。 

（二）加強校門門禁管制。 

（三）注意維護學生安全，嚴防與外人發生衝突。 

（四）協調警方實施定期或不定期巡查，以嚇阻外力侵擾校園事件。 

（五）如發現傷害時，除緊急送醫外，配合家長、導師、諮商中心追蹤輔導。 

十、爆裂物及不明氣體： 

（一）發現爆裂物、瓦斯（不明氣體），先疏散人員，並予以隔離，加強週邊警戒，阻止

非必要人員進入危險區域。 

（二）立即以電話報警處理，並循行政系統通報。 

（三）清查校內有無其他可疑物品，並同時聯繫週邊學校注意防範。 

（四）保留事故現場，提供有關線索、目擊證人，協助警方蒐證。 

（五）處理後應適時向全校師生說明，教導師生提高警覺注意安全。 

（六）召開緊急會議，研訂、檢討完善之防範措施。 

十一、傳染性疾病： 

（一）注意媒體新聞有關傳染性疾病之訊息。 

（二）發現校內有師生感染時，迅速隔離、送醫，並逐級報告，完成校安通報；另通知

學校其他相關單位，辦理緊急應變措施。 

（三）接觸人員注意隔離措施。 

（四）加強病患曾使用之場所消毒作業。 

（五）調查並患接觸史，並通知當事人做必要之隔離及就醫。 

（六）處理後應適時向全校師生說明，教導師生應注意之衛生。 

（七）召開緊急會議，研訂、檢討完善之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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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支援協調： 

一、對外言論均須由學校發言人，統一對外說明。 

二、值勤人員除加強校園巡查外，透過校園死角設立之監視系統，確實掌握校園狀況。 

三、重大情事無法處理時，即依警民聯繫通報系統尋求支援。 

四、重大、偶發、緊急事件，指揮管制處理流程圖。 

柒、一般規定： 

一、校安中心輪值人員應熟悉教育部校安中心「校安通報表」填寫相關規定、傳送單位、

電腦網址、電子郵件，以因應校安事件發生時，即時回報。 

二、值勤人員應堅守崗位，貫徹值勤紀律。 

三、各項校安事件之研判、處置，均須保有完整之紀錄，以資查考，並將處理經過詳載

於「校安中心通報表」、「值勤日誌」中，列入移交，銜接參證，以明責任。 

四、重大校安事件處理完成後，須依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方式及時限，逐級完成陳核並

循校安通報系統完成通報。 

捌、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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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校安中心緊急聯絡網圖 

 
 

 

 

 

 

 

 

 

 

 

 

 

 

 

 

 

 

 

 

 

 

 

 

 

 

 

 

 

 

 

 

 

總務處 

事務組：1142 

採購組：1141 

營繕組：1144 

環境安全組：1193 

保管組：1147 

警衛室：5555、5556 

階梯教室：5000 

 

校長室：1100 

主任秘書：1120 

教務處：1120 

總務處：1140 

學務處：1130 

研發處：1106 

會計室：1150 

人事室：1155 

心理諮商中心：1180 

 

教育部校安中心 

TEL：02-33437855 

     02-33437856 

FAX：02-33437863 

     02-33437920 

醫學系：1200 

護理系：1300 

聽語學系:1500 

資訊中心：1170                  

全人教育中心：1400 

圖書館：1161 

學務處 

生輔組：1134 

衛保組：1138 

體育組：5013 

課外組：1131 

餐廳：5599 

福利社：5560 

 

緊急報案中心：110 
消防救護專線：119 
反詐騙諮詢專線：165 
三芝分駐所：02-26362049 
後厝派出所：02-26362052 
興華派出所：02-26371425 
三芝消防隊：02-26362457 
淡水馬偕醫院：02-28094661 
台北馬偕醫院：02-23453535  
三芝區衛生所：02-26362007 
三芝區電信局：02-26362511 
三芝區報社：02-26363323 
自來水公司：02-26212267 
電力公司 02-26211221 
計程車： 
李阿田：0933119870 
陳瑞國：0933152640 
莊國寶：0910093163 

馬偕醫學大學 
校安中心 

TEL：02-26360303          

     轉 1136 

FAX：02-26361231 

（手機請參考通訊

錄） 


